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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算

“我们报案后，白沙
公安民警立即立案侦查，
并在短时间内抓获了 5
名嫌疑人，保障了我们项
目顺利推进。”8 月 11 日，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公安
局邦溪派出所辖区一光
伏项目工地上，项目负责
人王先生告诉法治时报
记者，工地上的电缆被盗
后，白沙民警尽职尽责迅
速破案，为此，他写了一
封近千字感谢信，并制作
了一面锦旗送到派出所，
向民警表达感谢之情。

白沙邦溪多个光伏项目工地电缆被盗

民警凭现场脚印锁定嫌疑人
■本报记者 宋飞杰

白沙邦溪派出所民警指导项目方做好电缆安全防范工作。记者宋飞杰 摄

案发
一施工场地铜质电缆被盗

6月8日上午，在白沙邦溪镇辖区从
事光伏建设项目的王先生到邦溪派出所
报案，称他们在邦溪镇芭蕉村工地上的铜
质电缆被盗了600多米。

王先生称，6月7日早上7点多，工人
到芭蕉村的工地上准备填埋光伏电缆时，
发现前一天布设在电缆沟里的电缆被人

盗走了。邦溪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侦查，

并向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汇报了案情。

据了解，邦溪光伏项目电缆采用的是

铜质材料，铺设时以地埋的方式把电缆埋
入地下。

“在做笔录时，我发现王先生在讲话

时有几次欲言又止。”邦溪派出所民警
王彦淞说，在他的催问下，王先生才说
近期几个光伏项目工地之前也发生过4
次电缆被盗的情况，他们认为可能是施

工工人盗走的，担心影响不好，所以没

有报警。

侦查
一对脚印“对上”嫌疑人

“白沙公安局针对派出所打防管控

力量不足的问题，积极创新警务模式，在

邦溪派出所成立了白沙公安局刑侦大队

西部刑事打击中队，联合派出所从快从

严打击刑事犯罪。”邦溪派出所所长符文
帅介绍，白沙公安局对案情分析后，认为

盗窃电缆的嫌疑人有可能是团伙作案，

于是将派出所和西部刑事打击中队的精

兵强将整合起来，成立专案组展开案件
侦查工作。

专案组根据报警人王先生的笔录，

经梳理案情，把案发时间最近的芭蕉村

盗窃现场，作为寻找线索的重要现场。

在案发现场，专案组民警发现，被盗

的电缆均为电缆沟里尚未掩埋的电缆，

且都是铜线材质。
施工工人介绍说，案发前一天，他们

布设好电缆后，因天晚还没有来得及掩
埋。

“从盗窃现场看，嫌疑人作案手法有
些笨拙。”白沙公安局西部刑事打击中队

中队长符照恒说，从现场留下电缆的切

割面上，民警发现嫌疑人作案时用的工

具很可能是类似菜刀类的刀具。从这一

点上，民警认为嫌疑人可能不是“老手”。

在现场进一步寻找线索中，一对脚

印让民警眼前一亮。

“从这一对脚印中，我们分析认为嫌

疑人身高为 1.6 米左右，体重约为 60公

斤。”符照恒说，一对脚印、用刀具切割的

电缆等现场留下的线索，为专案组提供

了侦查方向。

于是，专案组围绕现场留下的一对

脚印等线索，重新调整警力，将警力兵

分2组，一组由邦溪派出所负责到附近

村中及周边收购站走访排查嫌疑人，另

一组由西部刑事打击中队展开侦查。

6月 30日，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展

开，两组警力调查收集的相关证据指向

同一个嫌疑人——邦溪村民刘某国。

“我们经暗中对其脚印进行比对，

发现案发现场的脚印，与其脚印高度吻
合，同时其身高体重与当初我们估计的

嫌疑人身高体重差不多。”符照恒说，在

反复确认无误后，7月1日，专案组民警
在村中一举抓获了嫌疑人刘某国，并从
其家中查获了600多米长的被盗电缆。

追击

打掉一个盗窃电缆团伙

嫌疑人刘某国到案后，面对民警讯
问，刚开始只承认自己盗窃过一次电缆。

当民警出示相关证据，其难以自圆其说，

才承认自己盗窃过两次电缆。最后，在民

警的法治教育引导下，他供出同伙刘某

雄。民警乘胜追击，又“挖”出了另外2名
嫌疑人符某定和洪某明。

民警在侦查中发现，嫌疑人符某定在
盗窃电缆案中起重要作用，其曾因2次盗
窃被警方打击过。其中，2010年因盗窃
黄牛被法院判处2年3个月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2000元；2017年又因盗窃摩托车，
被判处8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
元。

7月12日，专案组经精密部署，一举
将符某定、洪某明、刘某雄抓获归案。

“这4名嫌疑人在盗窃时，既有单人作
案，也有合伙作案。”符照恒说，他们在合伙
作案中，分工很明确。4名嫌疑人落网后，对
先后5次盗窃电缆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4名嫌疑人供述，在今年5月至6
月期间，4名嫌疑人单人或多人，在邦溪
多个地方实施盗窃光伏项目电缆共5次。

嫌疑人刘某国交代，6月4日凌晨，其
第一次与洪某明、刘某雄，在芭蕉村旁的
工地盗窃电缆2000多米，并将电缆送到
昌江黎族自治县一废品收购站卖掉分赃
后，感觉这钱赚得轻松，于是，当他把钱挥
霍完后，便于6月7日凌晨，在夜深人静
时，一个人从家中带着一把菜刀，到村边
电缆施工工地上盗窃了电缆600多米。

在第二天，当他准备出售赃物时，发

现村中有警察在排查，于是将电缆藏了起

来，准备等过一段时间再出售，但没有想

到自己的脚丫早已“出卖”自己。

7月15日，专案组根据4名嫌疑人的

供述，在昌江一废品站查获了约7000米被

盗电缆，对收购站老板杨某颂处以行政拘

留7日的处罚，并处罚款700元。经鉴定，

4名嫌疑人盗窃的电缆总价值为16676元。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